附14
广西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是指对全区具有正式注册学籍的普通高中在读的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非建档立卡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免学杂费。 

第二条 普通高中免除的学杂费，包括学费、课本费（课本费指“自治区教育厅规定的普通高中必须课教材和限定选修课教材”）和住宿费。
第二章  申请与评定
第三条 普通高中免学杂费原则上按学年申请和认定，每学期动态调整。

第四条 学生应于9月30日前向就读学校提出申请，并如实填写《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资助申请表》（见附14-1，以下简称《申请表》）。学校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受理学生申请，接收相关材料，并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广西精准资助系统的相关功能对免学杂费对象进行认定。因遗漏、身份变化、跨区域入学、信息存疑等情况，由学校通过主动核查、网络核验等方式进行认定。
第五条 对于提出申请的学生，学校暂缓收取其学杂费，待相关部门进行身份认定后，予以免除或补收。除按上述时间节点集中办理外，其他时间节点接到学生免学杂费申请，也应及时受理、及时认定。
第六条 普通高中审核确定享受免学费政策学生名单后，在相关学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公示无异议后，将该学年应享受免学杂费的资助名单录入《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汇总表》（见附14-2，以下简称《汇总表》），汇总上报同级教育主管部门。区直普通高中按照属地原则直接上报至所在地市教育主管部门。
第七条 普通高中须将免学杂费资助名单通过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报至同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审核、汇总。每个学期应根据受助学生变动情况，及时更新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相关数据，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真实准确。

第三章  资金发放、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普通高中学生资助工作实行学校法人代表负责制，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对学校学生资助工作负主要责任。学校应当完善机构和人员配备，指定专人具体负责资助工作。
第九条 普通高中要建立免学杂费学生信息档案，将《申请表》、公示材料、《统计表》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学年建档备查。
第十条 每学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各地教育部门按职责对普通高中办学资质进行全面清查并公示，对年检不合格的学校，取消其享受免学杂费学生资助的资格，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加强对民办普通高中的监管，纳入免学杂费资助范围的民办学校名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确定。
附 14-1.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资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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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14-1
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资助申请表
学校全称：                                   

	学生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入学
时间
	
	年级班级
	
	

	学籍号
	
	身份证号
	

	家庭经济困难类型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孤儿学生

	家庭详细地址
	

	学生户籍地
	□本市、县区户籍学生

□非本市、县区户籍学生
	学校

属性
	(城市示范性   (城市非示范性 

(农村示范性   (农村非示范性

	个人

承诺
	申请人手工填写：本人承诺以上个人信息为本人填写，内容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高中学校审核意见
	负责人：            经办人：               公章            年    月   日


附14-2
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汇总表
（20   年  学期）
填报单位（学校全称、盖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学生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年级班级
	家庭经济困难类型
	高中免学杂费补助标准（元／学期）
	备注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
	城乡低保家庭学生
	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孤儿学生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附14-3

	广西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签字表

（20   年  学期）


	制表单位：
	
	
	
	制表时间：

	序号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码
	年级/班级
	免除方式
（直接免除/先收后退）
	免除学杂费金额（元）
	学生签名
	签字日期
	备注

	　
	　
	　
	　
	　
	　
	　
	　
	　

	　
	　
	　
	　
	　
	　
	　
	　
	　

	　
	　
	　
	　
	　
	　
	　
	　
	　

	合计
	　
	　
	　
	　

	学校领导：                           资助办负责人：                      制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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